
《惩戒办法》共18条，主要包括惩戒
原则、惩戒对象、惩戒措施、分级惩戒、惩
戒程序、申诉核查等 6 个方面内容。其
中，详细列出惩戒对象为：因实施电信网
络诈骗犯罪活动，或者实施与电信网络
诈骗相关联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，
妨害信用卡管理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，掩
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及组织
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、偷越国（边）境等犯
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；经设区的市级
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：非法买卖、出租、
出借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固定电话、电信
线路、短信端口、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、数
字人民币钱包、互联网账号等 3 张（个）
或3次或向3个对象以上；提供实名核验
帮助3张（个）或3次或向3个对象以上；
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账
号的单位和个人。

《惩戒办法》严格按照《反电信网络
诈骗法》的规定，进一步细化惩戒对象
范围，坚持依法惩戒，区分了设区的市
级以上公安机关和省级以上公安机关
审核认定惩戒对象的范围，进一步明确
认定标准，更具操作性。同时，《惩戒办
法》明确列出针对哪些人实施惩戒、针
对哪些行为实施惩戒，主要目的是让社

会公众清楚认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
关联违法犯罪行为将承担的法律责任，从
而实现警示教育、预防犯罪的效果。《惩戒
办法》还规定，在惩戒期限内，相关行业对
被惩戒人员本人的银行账户、互联网账户、
电话卡的多项功能进行限制，从技术层面
严防再犯。

《惩戒办法》规定，因实施电信网络诈
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，
适用金融惩戒、电信网络惩戒、信用
惩戒措施，惩戒期限为 3 年；经设区
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具有非法
买卖、出租、出借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
固定电话、电信线路、短信端口、银行
账号、支付账户、数字人民币钱包、互
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、个人或相关
组织者，适用金融惩戒、电信网络惩
戒以及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
库，惩戒期限为 2 年，明确对不同惩
戒对象实行不同种类的惩戒，体现过
惩相当。

同时，《惩戒办法》在综合运用金
融惩戒、电信网络惩戒、信用惩戒等惩
戒措施的同时，保留了被惩戒对象基
本的金融、通信服务，确保满足其基本
生活需要，充分体现惩戒的适度性。

惩戒对象：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
追究刑事责任的人；经认定具有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借
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固定电话、电信线路、短信端口、银
行账号、支付账户、数字人民币钱包、互联网账号等行
为的单位、个人或相关组织者。

惩戒措施：综合运用金融惩戒、电信网络惩戒、信
用惩戒等惩戒措施，同时保留被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、
通信服务，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。

惩戒期限：对不同惩戒对象分别设置2年或3年
的惩戒时限，对惩戒期限内多次纳

入惩戒名单的，连续执行惩戒期
限不得超过5年。

非法买卖、出租互联网账号或被惩戒
四部门印发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》下月起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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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中国人民
银行联合印发了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》（以下简
称《惩戒办法》），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11月26日，公安部召
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《惩戒办法》有关情况。


